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导师
	

	学院
	
	联培

单位
	
	专    业
	

	攻读学位
	○硕士

○博士
	学制
	
	学习方式
	○全日制○非全日制

	入学年月
	
	原定毕业年月
	

	申请延长时间（至少以学期为单位）
	
	预计毕业年月
	

	学位论文题目
	

	申请延长学习年限详细理由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位论文工作详细进度安排
	

	导师

意见
	应对研究生目前状况加以描述，并对该生在延期期间工作进行展望，以期起督促指导之作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	联合培养单位意见
	（联合培养研究生须征求联培单位意见）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单位公章：

	工作单位意见
	（定向、委培研究生须征求工作单位意见）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签字(分管研究生教育院长)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学院公章：

	研究生院意见
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单位公章：

	
	


备注：

1、研究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（含休学）2年制硕士生不超过4年，3年制硕士生不超过5年；非定向博士生不超过6年，定向博士生不超过8年。

2、延长学习年限只能提出一次，至少以学期为单位。

3、延长学习年限者的毕业时间以论文答辩通过之日为准，学位授予时间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之日为准。

4、延长学习年限期间学校不发培养费及普通奖学金，延长期内研究生如自费出国不予保留学籍。

5、详细请参阅《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。

6、表格正反两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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